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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ST 中装          公告编号：2024-049 

债券代码：127033         债券简称：中装转2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2024年5月24日，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装建设”）收到债权人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发来的《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

有重整价值为由，于2024年5月24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

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

人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受理文件，申请人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

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如果

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深圳中

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

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

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公司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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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情况概述 

2024年5月24日，公司收到申请人发来的《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2024年5月24日向深

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一） 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志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BRHLU37P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南潢路79号1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地板销售；木材

销售；人造板销售；密封用填料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国内贸易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 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2023年8月1日，申请人与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申请人为公司进行智能化

设备的供货及安装，合同金额共计人民币5,262,129.18元。因公司无法按时支付货

款，申请人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提起诉讼，罗湖

法院于2024年4月7日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公司在合同项下尚欠申请人合同

价款3,531,212.81元。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向申请人清偿该笔债务。 

（三） 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二、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公司 

1、名称：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四—五层(仅限办

公) 

3、法定代表人：庄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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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72168.5336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专项甲级（凭中国博

物馆协会A2019028资质证书经营）；博物馆陈列展览施工壹级（凭中国博物馆

协会A2019030资质证书经营）；展览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一级（凭中国

展览馆协会C20171457资质证书经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

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家具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材

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数字文化创意软

件开发；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内容

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互联

网数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医疗器械销售、维修及售后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建

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

和试验；货物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

计） 

总资产 8,107,198,145.84 7,498,181,450.13 

总负债 5,261,053,347.46 4,753,456,782.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14,852,989.99 2,726,978,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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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57,373,479.67 461,142,866.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02,097,387.85 -87,978,120.27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情况可登陆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查阅。 

三、被申请预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相关规定，如深圳中院依法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

临时管理人及公司将在预重整期间开展债权人申报债权、资产评估等工作，并与

广大债权人等提前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深圳中院决定受理预重整申请，不代表

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若深圳中院受理申请人提出

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或公司

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

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

草案，或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

计划的，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公司将与法院、监管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债权人等相关方进行积极沟通，

相关事项正在紧密推进中，公司将积极主动配合法院各项工作。但公司是否进入

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或预重整程序，公

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四、公司董事会对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债权人有权依

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 

重整不同于破产清算，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恢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目

标的司法程序。预重整是为了准确识别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降低重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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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重整成功率，由临时管理人组织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等

利害关系人就债务风险化解等事项进行协商讨论，提前开展重整阶段相关工

作，并将相关成果延伸至重整程序的制度。 

在法院审查重整及预重整申请期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

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同时确保生产经营稳定进行，以避免对公司的日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若法院决定对公司实施预重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主动配

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若法院裁定公司进

入重整，公司将在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

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问题的方案，争取早日形成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

议审议及法院批准。公司将力争通过重整计划的执行，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6个月的

持股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在未来6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实际控制人庄小红女士、庄展诺先生

持有公司的股份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情形，若实际控制人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该

等股份存在后续被司法处置的风险，则可能会发生被动减持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和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预重整及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

理，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重整或预重整是否成功

也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法院决定受理预重整申请，也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

程序。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

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

否能进入重整或预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工作。 

2. 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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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

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但

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

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

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七、备查文件 

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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